



宁东基地管委会2019年财政预算情况及
2020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为切实履行财政支撑保障职能，促进宁东基地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及自治区财政厅有关编制2020年预算的通知要求，我局代编了2020年宁东基地管委会财政收支预算。现将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年财政及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宁东基地党工委、管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安排布署，以12111发展战略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实施“三大战略”，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财政运行平衡，支出结构持续优化，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较好的完成全年任务。
（一）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9年，管委会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在积极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情况下，强化月度、季度收支分析与管理，加大收入稽查力度，确保收入应收尽收，完成了调整预算收入目标任务。
2019年，宁东基地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914247万元，较上年下降7.74%（剔除煤制油项目增值税留抵税款抵扣一次性因素，同口径增长13.3%），分级次看：实现中央级收入484213万元，较上年增长10.8%；实现地方级收入430034万元，较上年下降22.37%，其中：自治区级收入219040万元，较上年下降22.42%；实现管委会级收入210994万元（剔除一次性因素，同口径增长1.94%）。
2019年管委会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5516万元，较上年下降23.32%（剔除一次性因素，同口径增长4.45%），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101.37%，其中：税收收入160729万元，占86.64%；非税收入24787万元，占13.36%；基金预算收入实现24376万元，较上年下降15.22%，完成年度预算的121.8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102万元，较上年增长14.9%，完成年度预算的104.26%。2019年分级次财政收入有关情况详见下表：
宁东基地2019年本级财政总收支统计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2018年
	2019年
	项目
	2018年
	2019年

	一般预算收入
	241,935
	185,516
	一般预算支出
	357,938
	347,273

	上级补助收入
	179,870
	120,239
	上解支出
	62,294
	62,294

	政府性基金
	28,753
	24,376
	政府性基金
	28,695
	24,31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959
	1,10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509
	1,216

	地方政府债券
	107,226
	92,728
	债务还本
	107,226
	52,735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5,000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385
	13,242

	结转下年
	53,956
	32,652
	结转下年
	32,652
	10,536

	总收入来源
	612,699
	511,613
	总支出运用
	612,699
	511,613


                                               
（二）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根据基地发展总目标和年度重点建设任务，努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全年安排各类财政总支出37.28亿元，较上年下降3.95%。其中：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4.73亿元，较上年下降2.96%；政府性基金支出2.43亿元，较上年下降15.2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支出1102万元，较上年下降26.97%。详见下表：
宁东基地2019年本级全口径财政支出项目明细表
                                                       单位：万元
	[bookmark: RANGE!M2:P40]类  别
	项  目
	 金  额 
	 支出占比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
	1.人员工资及各部门单位运转支出
	11,588
	3.34%

	
	2.对委属企业注资
	78,000
	22.46%

	
	    其中:对投资公司注资
	60,000
	

	
	         对科创公司注资
	15,000
	

	
	         对市政公司注资
	3,000
	

	
	3.节能环保支出
	13,906
	4.00%

	
	    其中:污染治理
	3,501
	

	
	         ppp项目可行性缺口补助资金
	5,710
	

	
	         技改及节能减排贷款贴息
	2,682
	

	
	         生态绿化提升改造项目
	1,764
	

	
	         环保设备采购及运行支出
	249
	

	
	4.宁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支出
	107,460
	30.94%

	
	    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含地方政府债券资金6亿元）
	89,502
	

	
	         中建六局管廊建设项目
	
	

	
	         其他镇区基础设施建设
	17,958
	

	
	5.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出
	41,868
	12.06%

	
	6.城乡社区环境支出
	9,164
	2.64%

	
	7.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支出
	5,875
	1.69%

	
	8.棚户区改造及公租房租金补助支出
	5,864
	1.69%

	
	9.隐性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39,325
	11.32%

	
	10.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17,215
	4.96%

	
	11.公共安全运行支出
	2,664
	0.77%

	
	    其中:宁东公安运行及设备采购支出
	1,051
	

	
	         宁东消防运行及设备采购支出
	914
	

	
	         化工新材料园区特勤消防站工程
	300
	

	
	         宁东交警运行支出
	399
	

	
	12.民政、社保、医疗、教育、扶贫支出
	14,344
	4.1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小计
	347,273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1.征地拆迁补偿支出
	3,253
	13.38%

	
	2.棚户区改造支出
	5,054
	20.78%

	
	3.收回中房物流园国有土地使用权和资产支出
	4,500
	18.51%

	
	4.营业房停产停业、临时安置及林地补偿支出
	4,403
	18.11%

	
	5.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支出
	3,360
	13.82%

	
	6.缴纳耕地占用税
	3,747
	15.41%

	
	政府性基金支出小计
	24,317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增加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
	1,216
	0.39%

	2019年支出合计
	372,806
	



（三）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宁东基地2019年本级财政总收支统计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2018年
	2019年
	项目
	2018年
	2019年

	一般预算收入
	241,935
	185,516
	一般预算支出
	357,938
	347,273

	政府性基金
	28,753
	24,376
	政府性基金
	28,695
	24,31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959
	1,10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509
	1,216

	上级补助收入
	179,870
	120,239
	上解支出
	62,294
	62,294

	地方政府债券
	107,226
	92,728
	债务还本
	107,226
	52,735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55,000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385
	13,242

	上年结转
	53,956
	32,652
	结转下年
	32,652
	10,536

	总收入来源
	612,699
	511,613
	总支出运用
	612,699
	511,613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社保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2019年，宁东基地社保基金收入完成25133万元。其中：辖区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7136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30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13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408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67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25万元。
2.社保基金支出及结余情况
2019年，宁东基地社保基金支出完成23404万元，结余19282万元。其中：辖区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4755万元，结余11000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626万元，结余4758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896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5753万元，结余324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49万元，结余3200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25万元。
二、2020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编制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按照“12111”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确保完成当年各项财政收支的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完成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020年财政预算要在“三保”的基础上，坚持厉行节约，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培育壮大新动能，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打造低成本化园区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环保安全、金融配套服务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2020年财政收入及可用财力
1.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可用财力
（1）一般公共收入预算
2020年管委会拟安排一般预算收入222619万元，较2019年增长20%，其中：税收收入202520万元，增长26%；非税收入20099万元，下降18.91%。
  2020年宁东基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增长率

	一、税收收入
	增值税(含营业税)
	82,853
	117,829
	42.21%

	
	企业所得税
	13,269
	14,966
	12.79%

	
	个人所得税
	4,451
	4,847
	8.9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041
	19,022
	26.47%

	
	房产税
	11,584
	13,249
	14.37%

	
	环保税
	3,392
	3,885
	14.53%

	
	其他税收收入
	30,139
	28,722
	-4.70%

	
	税收收入小计：
	160,729
	202,520
	26.00%

	二、非税收入
	专项收入
	12,273
	15,899
	29.54%

	
	其他非税收入
	12,514
	4,200
	-66.44%

	
	非税收入小计：
	24,787
	20,099
	-18.91%

	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85,516
	222,619
	20.00%


（2）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宁东能源基地财税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宁财（预）发﹝2018﹞174号），宁东基地财税体制主要内容为：一是继续实行2011年财政体制上解政策，即每年上解自治区6.3亿元；二是按照2016年营改增体制改革要求，每年负担因增值税收入划转产生的上划基数为5.04亿元；三是自治区每年定额补助管委会3亿元；四是实行自治区级收入增量返还政策，2017-2019年分别按照自治区在宁东基地取得的税收收入（不含资源税）较2016年的增量的100%、90%、80%的比例补助管委会。
自治区财政2018年延续的宁东基地新财税体制执行期限为2017-2019年，目前已到期。鉴于目前自治区尚未就宁东财政体制出台新的意见，经与自治区财政厅初步沟通，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结合宁东实际，预计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217870万元，详见下表。
2020年宁东基地一般预算可用财力预计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一、本级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2020年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22,619 

	
	减：2011年体制上解基数
	 62,294 

	
	本级一般预算可用财力小计：
	 160,325 

	二、自治区下达的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定额补助（预计）
	 30,000 

	
	财政体制增量补助（预计）
	 40,000 

	
	体制补助、结算补助收入
	 10,497 

	
	减：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50,438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440 

	
	教育科技社保等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4,368 

	
	专项转移支付
	 6,678 

	
	转移支付小计：
	 42,545 

	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5,000 

	公共预算可用财力合计：
	217,870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可用财力
2020年管委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00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基金预算当年可用财力合计25940万元，其中：当年收入20000万元，上年结转594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及可用财力
2020年宁东基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16万元，其中：宁东开发投资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00万元，宁东担保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96万元，宁东市政建设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可用财力合计1061万元，其中：当年收入1016万元，上年结转45万元。
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用财力总计为244871万元。
（二）2020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
在编制2020年项目支出预算中，根据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结合，形成全口径预算。
2020年预计可用财力244871万元，较上年234486万元增加10385万元，支出预算较上年增加4.43%。根据2020年基地经济发展态势，在充分考虑各方面资金需求，在确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的基础上，按照“促改革、调结构、促发展、防风险”的原则，围绕基地2020年重点工作，统筹安排各项支出2448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901万元，项目支出230970万元。详见下表：

2019年宁东基地支出预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一、基本支出
	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含退休）
	11,049

	
	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925

	
	基本公用支出
	591

	
	其他基本支出
	335

	
	基本支出小计
	13,901

	二、项目支出
	部门运转支出
	15,153

	
	   其中：1.管委会预算单位支出
	11,496

	
	         2.宁东相关服务部门支出
	3,657

	
	民生专项支出
	17,287

	
	   其中：1.教育专项支出
	2,881

	
	         2.扶贫支出
	240

	
	         3.卫生专项支出
	4,305

	
	         4.社保、民政支出
	685

	
	         5.保障房支出
	9,080

	
	         6.平抑物价支出
	65

	
	         7.就业创业支出
	31

	
	环保和安全支出
	14,265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50,346

	
	基地公用设施运行支出
	7,817

	
	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支出
	30,846

	
	多评合一及规划编制及规划环评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
	1,200

	
	宁东基地促进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支出
	23,696

	
	   其中：1.科技创新支出
	6,306

	
	         2.低成本化园区建设支出
	2,000

	
	         3.招商奖励支出
	2,400

	
	         4.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配套服务资金
	2,400

	
	         5.促进产业发展支出
	10,590

	
	对企业注资
	50,000

	
	征地拆迁补偿支出
	16,160

	
	预留资金
	2,000

	
	预备费
	2,200

	
	项目支出小计
	230,970

	2020年预算支出合计：
	244,871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3901万元。
2020年基本支出预算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编制时在上年政策基础上，按照国家、自治区和管委会的相关要求进行调整完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按照自治区及管委会工资福利政策据实安排；公用及其他基本支出参照财政厅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结合管委会实际情况进行了核定，并下发相关文件。 
2020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较上年增加1769万元，同比增长14.58%。基本支出预算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调增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补助、社保职业年金汇算清缴、新增管委会下属单位住房补贴等。
（1）安排在职在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1049万元；
（2）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925万元；
（3）安排基本公用支出591万元；
其中本着厉行节约，保障运行的原则，本年安排“三公经费”17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8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0万元，因公出国（境 ）费0万元。
（4）安排其他基本支出336万元，主要包括：公务车运行维护费64万元，工会经费60万元，个人交通补贴122万元，宁东镇村办公经费50万元，社区办公经费40万元。
2.项目支出预算安排230970万元。
（1）部门运转支出预算15193万元（其中自治区补助资金49万。
A.管委会预算单位支出11536万元，较上年增加2759万元，同比增长22.74%。为保障管委会各部门顺利开展业务工作，依法合规简化资金拨付流程，加大部门预算下达力度，根据管委会各预算单位职能工作，将有明确决策依据与支付手续完整的项目，直接列入各部门项目预算。
---办公室、政务中心、宁东镇(含社区)安排各类运转性支出3521万元。主要为管委会、宁东镇、西塔楼20-23层房屋租赁费、物业费、水电暖、电梯费，宁东12345便民热线服务平台、宁东镇各站所业务工作经费等；
---干部教育中心、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运行、党务工作培训、为民服务资金配套等党建及监察工作经费2022万元；
---规划建设、环保、环境监测与市容管理工作经费2468万元，主要为宁东基地核心区地下管线和地上高压线及其附属设施普查、核心区空间规划和化工新材料园区扩区规划编制、宁东学校公交补贴、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咨询、规划编制、测绘和评估等服务、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新材料园区和现代煤化工示范区规划环评、有毒有害气体预警监测系统委托运营、委托监测、环境监测运行等项目支出；
---慰问及困难补贴、扫黑除恶、老年活动中心设备采购、社保等社会事务与医疗卫生工作经费795万元；
---经济发展及战略规划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核、竣工验收及咨询服务、促进水资源管理、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固废综合利用、信息化系统运维、财政审计业务等1361万元，招商工作经费438万元（含出国考察）；
---消防车辆装备采购尾款、危化企业化工过程管理、园区评估、企业检查等安全生产及综合执法工作专项资金931万元。
B.宁东非预算服务部门支出3657万元。
---税务工作经费1000万元；
---宁东消防经费预算1189万元，主要用于消防部队人员经费721万元，专职消防员工资等468万元；
---宁东公安经费预算101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70万元、公共安全、禁毒、反邪教、扫黑等各类专项工作经费147万元；
---宁东交警经费预算41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87万元、办公用房租赁、事故勘察、车辆整治、装备配置等各类专项工作经费123万元；
---人民银行国库业务工作经费15万元；
---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经费26万元（自治区下达）。
（2）民生专项支出17247万元（其中自治区补助515万元）。
A.教育专项支出2881万元：学生营养午餐费及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577万元，特岗教师社会保障缴费149万，互联网+教育工作经费200万，幼儿园教师工资及社保286万元，依据教师支持计划安排教师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等711万元，宁东学校物业费等运转经费608万元，与唐徕中学合作办学专项200万，学校游泳馆开办运行经费150万；
B.扶贫支出200万元：彭阳县定点扶贫项目帮扶资金150万元；脱贫光荣户奖金、建档立卡户“雨露计划”补助等支出50万元；
C.卫生专项支出4305万元：宁东医院医疗设备采购3,000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配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提升设备采购等260万元，宁东医院综合医改政府补助、新院新增水电暖后勤费用及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体检免费项目515万元，自治区下达重大传染病防控、2020年花粉致过敏性鼻炎综合防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410万元；
D.社保民政支出685万元：宁东镇政府社保、医保补贴资金189万元，公益性岗位人员及社保80万元，民政和低保等政策性补贴211万元，社保中心大病救助报销及医疗机构一站式结算支出100万元，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残疾人事业发展、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104万元；
E．保障房支出9080万元。棚户区改造项目购房资金5000万元，灵新矿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费和搬迁补助费580万元，灵新矿老矿区棚户区拆迁费用1500万元，拆迁灵新矿营业房购房补助资金2000万元；
F.平抑物价专项资金65万元。
G.就业创业支出31万。
（3）环境保护和安全支出14265万元（其中自治区补助125万元）：
--- PPP项目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7530万元；
---消防救援装备建设经费3000万元；
---固废综合利用补贴费用610万元
---2019年小煤场环境整治等环境整治项目1000万元；
---原磁窑堡镇的垃圾清运和生态修善经费200万元；
--- 2019-2020植树项目资金1800万元；
---自治区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79万元，第一批自治区财政林业补助46万元；
（4）债务还本付息支出50346万元：
---2020年还本支出26991万元。按照管委会隐性债务化解计划，2020年到期银行贷款本金14884万元，国开基金、农发基金还本910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本金3000万元。
---2020年利息支出23355万元。按照管委会隐性债务化解计划，2020年到期银行贷款利息4830万元，国开基金、农发基金利息81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7708万元。
（5）基地公用设施运行支出7817万元:
---宁东市政基础设施管护、环境卫生、绿化养护7400万元；
---办公室、市政公司党建、扫黑除恶、重大节日等宣传工作经费250万元；
---投资公司展示中心运营费167万元。
（6）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支出30846万元。
---宁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6346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9780万元），主要包括：宁东基地园区及镇区道路、管廊、污水处理、供热管网、特勤消防站等基础设施；园区招商引资项目七通一平配套；宁东学校、宁东医院新院、群众活动中心等民生项目；其他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化工新材料园区综合管廊项目9300万元；
---化工新材料启动区、拓展区及招商区的场平工作经费4000万元;
（7）“多评合一”、规划编制及规划环评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1200万元:
---政务中心“多评合一”等费用600万元；
---宁东基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经费200万元；
---规划工作及环保评价工作专项资金400万元；
（8）宁东基地促进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支出23696万元（其中自治区补助资金9691万元）。
A.科技创新支出630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3205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3101万元。
---宁东基地创新后补助、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配套、宁东重点研发技术等科技项目及科技奖励资金1800万元；
---战略规划局人才培训、培养、引进、表彰、保障、平台建设项目1405万元；
---自治区提前下达2020年科技项目补助资金3101万元。
B.低成本化园区建设项目支出2000万元。
C. 招商奖励支出2400万元。主要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十条（试行）》奖励。
D.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配套服务资金2400万元。用于加强担保体系建设，建立民营企业风险补偿机制，对民营企业融资奖励，财政贴息，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奖励等。
E.促进产业发展支出1059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4000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6590万元。
---打造中试基地项目资金2000万元。
---对2019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019年度”稳增长“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节能降耗贡献突出的企业及个人、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工艺优化和产品升级的企业、开展对标工作取得成效的企业、达到大企业培育行动计划条件的企业奖励、电价补贴等支持工业企业发展项目安排2000万元。
--- 自治区提前下达2020年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奖金5090万元。
--- 自治区提前下达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化专项奖金1500万元。
（9）对委属国有企业注资50000万元:
---增加宁东投资公司注册资金40000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1061万元），由投资公司统筹用于重点新兴产业、宁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及低成本化园区项目建设投资，对产业基金出资；
---增加宁东担保公司注册本金5000万元，提高公司担保能力；
---增加宁东市政公司注册本金5000万元，增强运营水平。
（10）征地拆迁补偿支出16160万元（由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收回中房物流园土地使用权和资产补偿费用8360万元；
---宁东基地园区镇区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森林植被恢复费、耕地占用税5300万元；
---古窑子片区营业房拆迁安置购房资金2,000万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500万元。
（11）预留资金2000万元:
用于工资、住房补贴及社会保障调标支出,新增人员工资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棚户区改造拆迁相关支出,完成道路水毁抢修、管委会指令性任务及年初预算中未能预计的其他支出事项。
（12）预备费2200万元，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按照宁东基地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突发事件应急资金需要以及其他未预见性支出，包含社会事务部门、宁东镇和安全生产方向的应急支出。
（三）政府债务预算情况
1.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情况
针对宁东基地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政府债务管理要求，经与经发局、规划建设土地局、投资公司、市政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沟通，2020年1月2日已向财政厅申请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8.36亿元。最终下达金额以自治区批复数额为准，具体项目安排由党工委、管委会另行研究决定。
2.再融资债券计划情况
2020年，管委会到期政府债券37993.84万元，其中：一般债券23052万元，置换债券14941.84万元。按照财政厅初步安排和部署，各市县需自行偿还一部分政府债券。管委会财政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自行偿还2993.84万元，剩余35000万元通过自治区再融资债券安排偿还。
三、2020年社保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预计可用资金19093万元。其中：当期征缴收入为18181万元，较上年下降15.12%，清欠收入168万元，利息收入200万元，其他收入2万元，转移收入12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0.7万元。
预计支出19093万元，同比增长95.71%，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503万元，丧葬抚恤支出42万元，转移支出36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8512万元。2020年结余5000万元。
（二）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0年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预计收入为741万元，其中：个人缴费收入为404万元，同比增长0.33%；利息收入68万元，转移收入3万元，政府补贴收入266万元。
预计支出194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174万元，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14万元，丧葬费支出2万元，转移支出4万元。2020年结余3814万元。
（三）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可用资金情况
2020年失业保险预计可用资金3367万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预算数为3343万元，利息收入24万元。
预计支出1680万元，其中:失业保险待遇支出199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5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5万元，稳定岗位支出600万元，技能提升补贴支出70万元，其他费用支出1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964万元。2020年结余5942万元。
（四）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19年工伤保险预计可用资金6895万元。其中：工伤保险费收入预算4557万元，利息收入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335万元。
预计支出6895万元，其中:工伤保险待遇支出648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15万元。2020年无结余。
四、2020年重点工作和思路
（一）强化财收支管理提升保障能力。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既要采取措施强化税收征管，大力推进综合治税，加强重点行业、企业、项目和税种的监控，实现应收尽收，又坚决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不收过关税；加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收缴力度，顺利实现了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细化部门预算编制，严格支出预算执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优先保障工资发放、机构运转、重点民生政策落实，保障宁东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打造优质的高质量发展平台。一是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保障园区道路、供水供暖供气、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配套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二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发展战略。进一步构建与完善科技和人才服务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引导工业生产和科技研发的深度整合，支持企业培育科研力量，强化产业技术攻关、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打造煤化工人才高地，认真落实已经出台各项人才引进政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打造能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优质平台。三是构建资本服务平台促进产业发展。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对宁东投资公司、宁东担保公司增加资本金45000万元，提高基地产业金融配套服务水平，推动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融合，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积极构建财政资金、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的投融资体系，重点支持对宁东基地产业转型升级有重大引领作用的项目投资建设;四是认真落实管委会出台的招商引资、工业企业扶持、金融配套服务政策。
（三）坚持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大力推进脱贫富民政策，为定点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购置、移民社保生活教育补助等事项安排245万元。认真落实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政策，改善人民群众和企业用工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在做优做强宁东学校的基础上，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低保、残疾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助等资金预算772万元。为提高宁东应对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医疗保障水平和日常就医需求，安排宁东医疗和公共卫生中心设备采购、公共卫生服务配套、公立医院改革等资金4185万元。
（四）提升财政基础管理水平。一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管理水平，强化预算单位作为预算执行主体的地位。四是认真做好预决算信息公开，按照规定做好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信息公开工作。五是深入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六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发生，妥善处理存量隐形债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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